
湖北文理学院研究生处

研字〔2021〕1号

湖北文理学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考试

初试自命题科目评卷实施方案

各招生学院（学位点）和相关部门：

为及时、公正、准确地做好我校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初试自命题科目评卷工作，根据教育部和省教育考试院 2021 年全

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相关文件以及学校《2021 年硕士研究生入

学考试自命题工作方案》(校政发研〔2020〕10 号)的要求，制定

如下评卷实施方案，请各评卷小组和工作人员遵照执行：

一、时间、地点

评卷时间初步确定为 2021 年 1 月 11 日（周一）上午 8:30，

地点为致远楼三楼第三会议室。

二、工作要求

1、各科目原则上以原命题成员为基础组建评卷小组，各招生

学院请于 2021 年 1 月 8 日前，将《评卷人员审核表》（附件 1）



报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评卷小组由工作责任心强，业务水平较高，遵纪守法，身体健

康，能胜任评卷工作的人员组成，一般不少于两人，其中一人为组

长。有直系亲属报考某学科专业研究生的教师，不能参加该学科专

业的评卷工作。所有评卷教师要签订评卷工作质量与安全保密承诺

书（附件 2）。

2、各评卷小组正式评卷前要组织试评，在试评基础上制定出

评卷细则，根据评卷细则进行评判，评卷细则不得随意调整。评卷

人员要严格执行参考答案和评卷细则，宽严适度、始终如一。若因

特殊原因必须对参考答案和评卷细则进行修改的，须经研究生招生

办公室同意后，报分管校长批准。

3、评卷分题流水作业，每题评完后，评卷教师要在指定的位

置记载该题分数并签名。分数书写要准确、清晰、工整，严禁涂沫

和乱划分数，如有更改，应在需更改数字上加划平行双斜线，在其

旁边给出更改后数字，并由更改人在改动处签名。

4、评卷使用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提供的红色签字笔，记分使用

阿拉伯数字，只记得分，不记扣除分，完全答题错误或未答题记

“0”分。小题和大题得分如有小数，均保留一位。

5、评卷小组组长负责复查，纠正错漏或宽严不当等现象。核

查后需要更改的，须由评卷组长和原评卷人联合签名，并说明缘

由。

6、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指定专人对复查后的试卷进行成绩核

算、登分，须采用两台计算机分别录入最后比对复核。登分、复核

完成后，有关人员应分别签名确认。对登录后的成绩，任何人不得

改动。确有错误需要改动的，须报学校分管领导批准。



7、各评卷小组在评卷工作结束后应及时对本考试科目考生成

绩进行统计分析，对试题的题量、题型、难易程度、存在的问题进

行分析总结并形成报告（附件 3），于评卷结束后交研究生招生办

公室，以利于改进今后的命题和评卷工作。

8、评卷过程中遇有试卷雷同、笔迹前后不一、在密封线外写

有考生姓名、考号或标记等异常情况和疑难问题，应先评卷，并做

详细记录（附件 4、5），由组长提出处理意见，及时报告校自命

题工作领导小组作出处理决定。重大情况由学校上报省教育考试院

处理。

三、工作纪律

1、评卷采取集中、封闭方式进行。由监察专员办公室派员全

程监督，保卫处派员全程录音录像。

2、在学校统一公布前，评卷所有信息一律保密。任何人不得

向外泄漏评卷人员名单、评卷时间、地点、参考答案、评分细则、

考生答卷、考生成绩等信息。

硕士研究生考试自命题科目评分细则在解密前属于国家机密级

材料、考生答卷在成绩公布前按照国家秘密级材料管理，受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保护。

3、所有答卷均要密封评卷，任何人不得擅自启封答卷。

4、评卷人员要自觉遵守评卷纪律，不得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

进入评卷现场，不得对外透露评卷情况和评卷结果，不得涂改考生

答卷和成绩，不得查阅考生成绩，不得将试卷带出评卷室，不得翻

阅他人评阅或者复核的试卷。非评卷人员不得进入评卷室。

5、评卷过程中发现评卷人员或工作人员违反评卷工作要求和

工作纪律的，应立即停止工作，并根据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附件：1.2021 年硕士研究生考试初试自命题科目评卷人员审核表

2.2021 年硕士研究生考试自命题科目评卷工作质量和

安全保密承诺书

3.湖北文理学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科

目试卷评阅分析报告

4.湖北文理学院硕士研究生考试评卷异常情况登记表

5.湖北文理学院硕士研究生考试雷同答卷情况登记表

湖北文理学院研究生处

2021 年 1 月 5 日



附件 1:（本表由自命题工作组组长填写） 秘密

2021年硕士研究生考试初试自命题科目

评卷人员审核表

学位点（学院）：

组 长（签名）：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评卷教师 职称 是否参与命题 备注

组长

注：请于规定时间内将本表密封后交综合事务组。

综合事务组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领导小组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附件2：

2021年硕士研究生考试
自命题科目评卷工作质量和安全保密承诺书

本人接受硕士研究生自命题工作领导小组选聘，承担2021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

试自命题评卷工作。本人明确知晓硕士研究生考试自命题科目评分细则在解密前属

于国家机密级材料、考生答卷在成绩公布前按照国家秘密级材料管理，受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保护。为确保评卷工作质量，切实做好评卷安全保密工作，现就评卷工

作作出如下承诺：

1．高度重视、认真对待自命题科目评卷工作，认真学习、严格遵守评卷工作

规范、工作质量要求和安全保密规定。

2．严格遵守评卷工作安全保密规定，包括：在规定的时间、场所集中评卷；

严格遵守评卷场所人员、物资、设备进出管理规定，不违规携带电子产品进入评卷

场所；严格遵守答卷领用、归还登记管理制度；不私自将自己的评卷任务转交他

人；不向评卷组以外人员泄露评卷情况、考生答卷情况、考生分数等信息；不违规

查看、记录、拷贝考生答案、分数；不违规查看其它人员评卷情况；不违规获取考

生信息，不私自查阅考生分数等。

3．确保评卷质量，保证不发生评卷质量责任事故。包括：

（1）认真学习评分参考（细则），熟练掌握评分标准；评卷过程中准确把握

评分标准，宽严适度，始终如一，一把尺子量到底。不出现把握评分标准出现明显

偏差，评分尺度前后明显不一致的问题；

（2）坚持公平公正，不徇私情。不违规给分、不违规重评、不违规改分。

（3）不发生工作责任事故，如丢失、打湿、弄脏试卷，漏评试题、统分错误等；

（4）严格遵守统分、登分复核程序，不发生因程序不到位或工作不仔细导致

的分数差错问题。

4．严格遵守国家、省及本单位自命题评卷工作的其他有关规定和工作纪律要

求。

5．在评卷过程中如违反国家教育考试评卷的有关规定，愿意接受按相关国家

法规、文件和本单位管理规定做出的处理。

评卷科目：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3：

湖北文理学院2021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自命题科目试卷评阅分析报告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应考人数 实考人数

试卷结构

（按分数比例）

试题深度

（难易度）

试题广度

（覆盖面）

学生成绩

分布情况

≤90分 人

91-120分 人

121-135分 人

≥136分 人

试题量 偏多 适中 偏少

标准答案 准确 多解 有错

评分标准

意见与建议

签名：

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制表



附件4：

湖北文理学院硕士研究生考试评卷异常情况登记表

评卷人： 科目：

考生姓名 考生编号

报考单位 考点

监考员 1． 2．

情
况
简
述

处
理
过
程

评卷组组长签名 年 月 日

处
理
结
果

研究生处处长签名 年 月 日

说

明

1、本表所填异常情况包括用不同颜色笔答题、笔迹前后不一致、做与

答题无关的记号、答题存在严重政治问题等。

2、处理结果栏要提出明确认定意见。

3、此表由研究生处交省教育考试院高考办。



附件5：

湖北文理学院硕士研究生考试雷同答卷情况登记表

评卷人： 科目：

考生姓名 考生编号

报考单位 考点

监考员 1、 2、

答卷雷同情况记载：

评卷教师认定意见：

评卷教师签名：

研究生处认定意见：

研究生处处长签名：

湖北省教育考试院处理意见：

注：1、情况记载栏要写明雷同内容；

2、认定意见栏要明确提出是否雷同；

3、此表交省教育考试院高考办。


